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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數罪併罰應如何定應執行刑’司法實務前有見解認：應 

考量憲法上之罪刑箱當原則、刑 罰 經 濟 ，於審酌個案具體情  

f ，裁量定應執行之刑時，原則上在遵守刑法第51條所定量 

团，刑之外部性界限内為衡酌，惟如全然喪失權衡意義，或其裁 

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等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，而悖於

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 

為 違 背法令，而得作為>

反裁 J 權之内部性界限， 

^ 參最高法院107年 

皮告所犯上開29罪度台非字第219號判決要旨 

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 ，從形式上觀察，雖未逾越刑法第51 

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性界限。然已較被告所受上開五確 

定裁判分別諭知定應執行刑或所處之刑即有斯徒刑1年4月 、

5月 、1年 、4月15曰及3年之加計總刑期有期徒刑6年1月1 5曰 

為 重 ，難謂與法律秩序之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内部性界限無違  

。撥諸首開 說 明 ，原裁定就自由裁量所為刑之酌定，顯有適 

用法則不當之遠法（參最高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296號判決 

要 旨 ）.；前揭見解同認對刑法第51條第5款適用之解釋，應 

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及恤刑目的，如有裁量權濫 

用 ，敦違背前揭法則，定執行刑裁定就自由裁量所為刑之酌  

定 ，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。

•益於具體個案定執行刑，應考量被告整體犯罪之不法輿罪貴

施 . _ 以 _德 ■必■要」1 ，雅 塞 酌 裥 法 I I奮相 

U l l f 及 刑 辜 政 第 犯 罪 預 防 原 射 德 ，爯具體定丹丨剌斷。下列_ 

各 點 為 應 具 體 . 審 酌 事 瑣 • •

為符罪責相當原則，應注意刑法分則各章之罪，立法者因其 

害法益及犯罪行為態樣之不同’區分微 罪 、' 輕 罪 、會 罪 ， 

且刑法體系因其罪質不同，從輕到重即有下列區分：6月以下 

有 期 徒 刑 者 、1年以 T 有期徒刑者 ' 2年以下有期徒刑者、3年 

以下有期徒刑者、5年以1;有期徒刑者、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

刑 者 ，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者、3 

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者、7年以上有期徒刑者、丨〇年以上





有 期 徒刑者等’以不同刑度表達不同非難程度之法價值判斷  

I k 。此係立法者於制定刑法時，依各種犯罪類型之責任框限、 

P 預 # 框 限 ，所建立弋完整價值判斷及非難限度體系。因其具 

‘ 肴 法 的拘束性，不容因裁量權限之濫用而破壞此一完整之刑  

法評價體系。縱祜告所犯撒罪、鉬 n 之 晁 數 其 容 ，定 敖扞刑 

時 ，險非右赔別龐 踨會 詈 开 I丨之情拿，否則仍不官會 禍 里 一 番  

罪 之 册 否 則 # 會 藉 犯 微 罪 、輕罪之犯罪人，锚闵装 H 脔鲂 

多 ，卽認定巍杆开丨B# ，可論虚比 強 太 、鉛人剂磨争番之桐磨 

二其結果不但遑反立法者整體者詈所預設各犯罪騸剞眚饪框  

i 友预防框限之僧梢體系 ，更舍 #鮰 罪 舾 罚 、會 晁 # 箚之剂 

葡公平某墟罄體混亂。

次 就 刑 罰經濟友 恤 刑 之 目 的 ，應參 照 「眚 任 非 難 書 禎 |形成  

「多 數 犯 罪 責 任 遞 減 原 則 ，之 量 刑 法 則 。.即倘行為人所犯數

葬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（如複數竊盜犯行） ，則於併合處罰- ,
時 ，其 「責任非難重複」之程度較高，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

.行 刑 ；如行為人所犯數罪不但犯罪類型相同，且其行為態樣 

卜手段,、動機均相似者（如施用同種毒品） ，於併合處罰時 

，其 「責任非難重複」之程度更高、即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

刑 ；反 之 ，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，但所侵犯 

|之法益具有不可替代性、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時（如數罪 

|中有殺人、妨害性自主） ，因併合處罰時，其 「責任非難重 

複 」之程度則較低，則可酌定較諸一般所犯數罪犯罪類型相 

词者更高之應執行刑；再 者 ，行為入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犯罪

類 型 者 ，則於併合處罰時，因 「責任非難重複」之程度亦較 

▲ ，自，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。

\ 經 查 ， 犯35罪 ，其各罪之最高宣告刑為編號15之偽 

造有價證 I  ( 宣告有期徒刑3年8月） ，各罪宣告刑合併之

刑期總數為30年6月 ，附表所示各定應執行刑或所處之刑總 

數為28年7月 。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高達有期徒刑28年 ，幾

_
接近各刑合併之刑期，足認原裁定係對被告從重定其應執行

刑 ，越 立 魅 魏 舰 農 A i 紐  

刮.？參酌原裁定就量刑理由之說明，記 載 「未逾越法律所規





_

隊

定 之 範 圍 ，屬事實審法院定刑職權之適法行使，不能任意指 

摘為違法」 ，原 事 實 審 法 院 （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聲字第 

579號 ）記載定刑理由為「審酌刑法第51條相關規定」 ，並 

未具體審酌並敘明究有何特別嚴重罪則之情形，及 如 何 「綜 

合考量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」 ，「體察法律規範之 

目 的 ，謹守法律内部性界限，以符罪則相當、比例原則及恤 

刑之目的」等之定執行刑理由。次 查 ，審酌原裁定附表數罪 

( 1 ) 被告所犯原裁定附表各罪除附表編號2為 妨 害 自 由 （宣 

告有期徒刑4月） 、附表編號9為 偽 證 罪 （宣告有期徒刑5月 

) 、附表編號1 5、1 8 、19為 誣 告 罪 （分別宣告有期徒刑3月

、4月 、1年 ）外 ，其餘均屬詐欺取財、偽 造 文 書 、偽造有價 

證 券 罪 （附表編，虎1 5 ，宣告有期徒刑3年8月 ） 、敦 損 罪 （附 

表編號1 4 ，宣告有期徒刑2月）之 財 產犯罪，所犯35罪均非 

屬侵害不可替代性或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者，應無從重就 

宣告刑合併刑期定執行刑之理由。 （2)被告所犯數罪，計 

屬4種不同之犯罪類型，此部分於併合處罰時，因 「責任 

非難重複」程 度 較 低 ，可以構成提高定執行开]刑度之理由。 

(3)原裁定基以定執行刑之罪中，財產犯罪有30件 ，財產犯 

罪中分詐欺取財、偽 造 文 書 罪 ，偽造有價證券罪（一次）及 

毁 損 罪 （一次）三 種 ，毁損罪僅處2月有期徒刑，財產犯罪 

中以犯刑法第201條第 1項 偽 造 有 價 證 券 #最 重 （法定刑3年 

以上7年 以 下 ，宣告刑3年8月） ，詐 欺 、偽造文書罪之犯罪 

類 型 相 同 ，其件數有28件 ，件數所占比重最高，此部分宣告 

刑介於有期徒刑3月至1年5月間之短期自由刑，此 部 分 其 「

責任非難重複」之程度較高。 （4 ) 量刑之輕重，固屬事實 

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不同案件之定執行刑雖因 

個 案 情 節 不 同 ，不可比附援引，然定刑應考量被告整體犯罪 

'之不法與罪責程度、對犯 f 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並審 

酌刑法罪責相當思、則及刑事政策犯罪預防原則後，再具體定

刑判斷 。̂ ij (、♦ 你 另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 〇 4

年易字第73 6號案被告鄭任翔詐欺罪案定刑得易科罰金部分

i

1_





’應執行有期徒开j2年8月 ’〜 部 分 ，H y 于有期 

徒刑 1年10月 （詐欺取財124次 ，宣告刑分別為3月或4月） ， 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 3年度易字第4 3號被告吳炳樂案定刑易 

科罰金之宣告刑部分，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 ；不得易科罰金 

之 宣 告 刑 部 分 ，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 （詐欺取財42次 ，各宣 

舞刑最高為有期徒刑7月 ，合併刑期為15年3月） ，臺灣高等 

^ 院 102年度上訴字第2954號被告黃祥哲詐欺取財案、臺灣 

桃園地方法院10, 3年度易字450號被告吳炳樂案、1〇5年度審 

訴字第1861號倪大申案、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〇4年度訴缉字 

第31號 、15號陳昱件案、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聲字第3688 

號趙俊淵案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聲字，第835號被告夏 

柱 翔 案 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2年度易字第209號被告李陳雄 

案 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聲減字第1號被告魏旭明 

案 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易字第621號被告倪大申等案 

之定執行刑度，與原裁定之定刑裁量相較，原裁定量刑過重 

有違平等原則等情，稽之原裁定附表數罪，並未有特殊嚴 

罪 責 情 狀 ，原裁定亦未具體審酌並敘明被告究有何特別嚴  

重罪則之情形，竟從重就各宣告刑合併刑期定執行刑’不僅 

近各宣告刑合併刑期，且近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有期徒刑 

定執行刑上限（30年 ） ，原裁定定刑顯有責任非難過於重複  

之 情 ，致 量 刑過重，罰 過 其 責 ，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，難認_ 

無 理 由 。 ( 5 ) 整體考量被告所犯數罪中，最重之宣告刑為 

附表編號15之偽造有價證券罪（宣告刑3年8月 ） ，其餘各罪 

( 宣告刑2月至1年5月間）非屬重犯罪’及被告現34歲 ，原 

裁定定執行刑28年對其未來復歸社會可麁性影響等情，原裁 

定以接近各宣告刑合併刑期總數定應執行刑，雖未逾越法律 

所規定範圍之外部性界限，但 已 有 ^ 責任非難過度重複 i. ’ 

玆罚堝 I 眚 ，荆罰過看之情，將影響行為人未來復歸社會可  

能 性 ，夫符罪青相當、比例原則及特別■■預f d l 通 ，其 

裁量權之行使容有濫 .用i#  # 澡复内部性界限之量刑法則適  

用不當之違法。if





爲 人 犯 數 :

罪而應併合處罰者，或於同一審判程序中併合處罰而逕定  

其 應 執 行 之 刑 （事尊的併合） ，或於各自判決確定再以裁- 

, 定 定 之 （事 後 的 供 各 ，刑法第53條參照 ) ，而有關■數.罪..倍. 

I 罰定應埶狞荆之方法，立法例上向有吸收主義、加重單一 

并丨主義、锟斜主蠤之區別 .，我.國开丨法第51條即兼採上述3 .

種 主 羞 ，並巍宣善刑荆备之不商，而 異 其 原 則 （如一裁判 

-宣告為死刑咸無鄭择:开I者 ，不 執 行 他 刑 ，即 為 吸 收 主 義 ，一 

又如宣告多數沒收考，併執行之\ .則為併科主義） ，盡直_ 

:告多數看期徒剂者，我 _ 法制孫 g 加曹單一刑主義，此即 f  

础法第50格第5 款規 k  : 「宣告 f 數 有 期 徒 刑 者 ，於 各 刑 ^  

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别 A 以 下 ，走•其别期。但不 

得 逾 3 0年 「。立法者所以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採行如童 —  

單 一 剂 主 羞 ，除薯眼於缓和多數着崩'徒刑'合併執行所造成 

之苛酷外 > 更重在璉免賣任非_之■童複，鬣有期徒刑之枓一 

虚 ，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？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、提 

錄_ 其 規 範 意 識 、回復社會對於法％規範 I 褚 賴 ，是應併合卜 

處哥之複數有期無刑倘一律合併叙行 s將造成賣任非難之. 

效 杲 童 複 滿 足 、邊際效應遞.減之不當效果、故採行加童單~~ 

一 刑 主 義 ，以期貴葡相當。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_  

期徒刑宣告定其應執衧刑時，不僅'應遵守「以宣告各刑中 

之 最 長 期 為 下 踉 ，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丨艮5 但最長不^寻逾一 

3〇年」之夕卜部界限， g 慮 受 「比例雇則、平 尊 原 則 罰  

相當原 則 、重複評;f賈禁止原則」_ 等 肉 部 界 限 之 支 配 —  

言之•，行為人所犯數罪倘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（如複數竊

盜犯行） ，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，自 

應酌定較低之應埶行开j 0 fe行為.人所犯數罪離屬相同之犯 

罪 類 型 ，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、不可回復性之 j周 

厶羞..差J :如 殺 人 、妨害性自主）時 於 得 合 處 fi時 ，；

丨丨:非鏈啻禎之裎彦則敎低，即可酌定較髙之應執行刑  

" 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 i 類 型 相 同 ，且其行為態樣、手段 -

'勤 機 均 相 似 者 ，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
F ■ ■ ■賴■■■■— ...' '' "' '





-高，筻 應 酌 定 較 低 之 應 執 行 刑 。反 之 ，行 為 人 所 犯 數 罪名

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，於併‘處罰气其責任非難童複之程  

低 ，當可酌定輟高之應執行荆 f t 灣高響:法院丨0 4 年

度抗字第1357號裁定意旨參照

◎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：「關於刑之量 

定及緩刑之宣告，係實體法上賦:予法院得爲自甶裁量之事項 

，倘其未有逾M 法所赛萣乏範圍，或濫用其權睬，即不得

住意指摘爲違法，以爲第三_上訴之理由。」 .
■ - • ■ : • ••,

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718號裁判 '■「量刑之輕重 

，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惟並非概無法

律上之限制，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谭則之限制。數罪併罰 

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开[|春，依刑法第53條 、第51條 

第古款之規定：『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‘，各刑合併之刑期 

以卞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三十年。』 ，係 採 『限制加M 原 

則』 ，規範執行刑之法定範圍，爲其定刑乏外部界限。乃因 

一律將宣告刑累計執行，刑責恐將偏童而過苛，不符現代刑 

事政策岌刑罰之社會功能，而有必要透過定應執t亍刑程序， 

授權法官對被告本身及所犯各罪爲總檢視，進行充分而不過 

度之評價，以妥適調整之。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，係針對個 

別犯罪之科刑裁量，明定刑罰原則以及尤應審酌之各款事項 

•，攻爲科刑輕重之標準；至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 

法無明文，然其裁量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'

目的，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（例如各行爲彼此 

間之關聯性（數罪間時間、空間、法益之異同性）、所侵害 

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、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）及 

罪數所反應行爲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，爲妥適 

之裁量4 乃有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拘束5倘違背此内部界 

限而濫用其裁量，仍非適法。」





\ 系爭法律之手段不具妥當性:

比例原則之限制妥,當性係指法律規範所採取之方法及 

所造成之損害，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究 

之刑法第5 1條 第 5 款規定僅將數罪併罰有期徒刑之上 

限與下限有所規範，涵蓋甚廣，致使採取數罪併罰之方 

法所造成之惡害，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立法 

者怠於善盡列舉或區別之立法形成，使定應執行刑之法 

官所為裁量失之過廣.，儼然造成二次懲罰行為人，作為 

司法手段唾手可得，致刑罰罪責相當原則與禁此裁量恣 

意之要求大大降低，法安定性備受質疑。其所造成之損 

害與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，顯失均衡，與比例原則有 

違 ，至為明顯。

籁絡约1 補紋i f  .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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